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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震职［2017］106 号 

 

关于教职工年度考核的实施意见 
 

 

为提高我校专任教师、行政管理人员、教辅人员的教育教学能力、行

政管理能力、开拓创新能力，建设一支具有高度事业心和责任感、理论水

平较高、管理能力较强、作风民主正派、熟悉教育教学及行政管理业务，

勤政务实、精诚团结的队伍。现提出以下考核实施意见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坚持客观公正、民主公开和注重实绩的原则，实行个人总结与部门交

流相结合，领导评鉴与师生测评相结合和上级考核下级的方法，同时兼顾

平时考核与定期考核相结合、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的方法。严格按

照岗位职责和目标任务进行考核，并依据考核结果实施奖惩、培训、聘任、

晋升，以此激励全体教职工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业务管理水平，推动我校

各项工作跨上新台阶。 

二、考核的组织管理 

1.学院设立由校领导、人事处组成的考核领导小组。二级学院、职能

部门（以支部为单位）设立由部门负责人、总支书记、工会小组长、教师

代表组成的考核工作小组。 

2.考核领导小组的职责： 

   （1）组织、指导教职工考核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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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（2）审核考核评等意见。 

   （3）处理申请复核考核结果事宜。 

三、考核范围和对象 

1.学院在编在岗的教师、管理人员、辅导员和教辅人员。 

2.新进人员中在校工作超过半年的，参加年度考核，未到半年的，参

加工作小结交流，不参加年度考核。 

四、考核主要内容 

1.政治思想品德方面：能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、政策和

法规，有良好的职业道德。考核实行“思想政治和职业道德”一票否决制、

师德一票否决制。考核工作小组应对教职工的政治态度、日常表现、事业

心与工作责任感、组织纪律、为人师表、教书育人、管理育人、服务育人

等情况要有客观公正的评价。 

2.集体活动、社会工作。教职工应积极参加集团/学院组织的各类会

议、培训、活动等。教职工还应重视社会工作，坚持“助人自助”宗旨，

在社会服务、社会管理领域，综合运用专业知识、技能和方法，帮助有需

要的个人、家庭、群体、组织和社区。 

3.工作效率方面：具有积极主动的工作态度，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认

真执行学校的决议，做到政令畅通、令行禁止；自觉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

度和工作纪律；能保质保量高效率的完成工作任务。 

4.工作能力方面：具有较高的政治、业务理论水平和运用理论指导实

践的能力、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、组织协调能力、正确决策能力、

思想工作能力、正确指导和评价下属工作的能力以及较强的表达(口头和

书面)能力、具有开拓创新精神，利用或创造条件完成本职工作的能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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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够很好的调动下属的工作积极性。  

5.在考核中，教学方面既要注重数量、也要考核教学质量；科研方面

既要对照岗位职责要求，又要考虑到科研项目的层次和经费额度，论文发

表的刊物等级和质量，应用开发的水平和能力。对学科、学术方向带头人

的考核不仅要考核他们个人在教学、科研方面的工作，还要结合他们在学

科建设、学术梯队建设、青年教师培养等方面的工作综合考虑。 

6.不同岗位人员参照相应的考核标准(详见附表)。 

五、考核方法和程序 

1.考核方法：自评与互评相结合。 

2.考核程序： 

   （1）二级学院全体员工以本学院为单位进行考核交流；职能部门以支

部为单位进行考核交流。 

（2）二级学院（部）院长（主任）和职能部（处、室）负责人在中层

干部和部分教代会代表范围内汇报工作。 

（3）二级学院/职能部门负责人将本部门人员（包含一般管理人员，

专任教师，辅导员由学生处统计汇总）考核表（纸质表格）统计、汇总交

人事处。 

（4）学院 2017 年度考核领导小组对各部门上报的优秀、称职、基本

称职和不称职人员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、测评讨论后报院领导讨论、审

定通过。 

（5）各部门负责人将考核结果通知被考核人，个人对此有异议的，可

在接到考核结果通知后三天内向本部门申请复核，本部门报人事处与年度

考核领导小组商议后一周内提出复核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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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考核等次和标准 

考核结果分为优秀、称职、基本称职、不称职四个等次。分数在 90

分以上为优秀，70－89分为称职，60－69分为基本称职，60 分以下为不

称职（详见各类考核表评分要求）。 

    1.当年度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其年度考核一般确定为不称职 

（1）无正当理由拒绝参加平时考核、年度考核，经教育仍拒绝参加考

核的； 

（2）因工作需要调整岗位，无正当理由拒绝组织安排的； 

（3）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，造成不良影响的； 

（4）严重违法学院规章制度、国家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的； 

（5）其他应确定为不称职的情况。  

2.优秀及其他考核等级指标的分配及使用 

（1）优秀人数为参加考核对象总数的 10%。各院（系）、部门的领

导优秀等第名额原则上不超过一名。各单位在确定优秀人员时应兼顾不

同岗位、层次的人员。 

（2）凡一个学期累计未参加集团/学院/二级学院/职能部门组织的

各类培训/会议超过 3 次者（包含 3次）不得评为优秀。 

（3）评为优秀员工者作为集团先进个人。整个学院可评 2-3 个先进

班组（二级学院、职能部门）。 

七、考核结果的使用 

1.年度考核结果与晋升聘任挂钩，年度考核不合格的视各类情况予以

调整工作岗位或解聘。 

2.考核结果与奖惩挂钩。年度考核优秀者有考核优秀定额奖，年度考

核称职者有考核定额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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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考核日程安排 

1.2018 年 1 月 3 日之前完成各类考核表格填写发送，过时未发送相

应考核表，视为放弃年末考核奖； 

2.2018 年 1 月 8 日二级学院院长和职能部门负责人述职报告； 

3.2018年 1 月 12日之前学院领导考核领导小组完成 2017年度考评

工作。各部门必须按要求客观、公正、实事求是地做好员工考核工作。 

 

附件：1.中层干部（二级学院）年度考核表 

2.中层干部（职能部门）年度考核 

3.一般管理人员年度考评表（适用于一般行政人员和      

 教学秘书） 

4.上海震旦职业学院专任教师考核表 

      5.辅导员年度考核表 

      6.目标责任书（二级学院） 

      7.目标责任书（职能部门） 

      8.部门内互评打分汇总表 

 

 

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

             2017年 12 月 5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2017 年 12 月 5 日印发 

 


